林木定产定销承包合同

合同编号：景山林场[2025]生第**号

甲方：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现有**工区***林班**大班******小班林木，采取定产定销方式在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竞买交易，2025年**月**日乙方以******元整（￥***万元）的价格中标，现按竞买约定有关规定，特订立合同如下：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将下列伐区，按《林木采伐许可证》内容现场拨交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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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伐区乙方成交木材款为人民币**万元整（大写：人民币*******元整），不含约定的木材生产工资、销售费用、销售县外林业“两费”、成交后发生的政策变化税收等。

3.甲方根据林木采伐许可证及伐区设计图等相关资料，向乙方拨交伐区，划定伐区四至范围。伐区拨交时，甲方在伐区内设定10%以上面积的暂缓采伐区，甲方将根据林木采伐批证数及伐区进度情况通知乙方是否采伐暂缓采伐区。伐区拨交结束，甲、乙双方人员应在《伐区拨交单》上签字。《伐区拨交单》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4.甲方有权检查并督促乙方做好凭证采伐和安全生产工作。

5.甲方负责本伐区的木材进出仓检尺，并为乙方办理木材外运手续，但办理木材出仓检尺数量不超过采伐设计数量。

6. 乙方应为从业人员全员办理工伤保险（保额须在100万元以上）和安全培训（主要是岗前培训合格证明及照片、安全生产知识等培训材料）。

7.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向他人转包、转让中标项目。

8.结算方式

成交木材款由乙方一次性转入甲方如下银行账户：
户名：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寿宁县支行
账    号：13270101040009994
9.甲方根据现行国家税法、发票管理办法等规定，向乙方提供相关票据，开具不超过成交木材款的木材销售发票总金额。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需会同甲方依据《木材采伐许可证》内容，对成交伐区位置、周界等进一步确认，在取得《伐区拨交单》等伐区拨交手续后方可组织木材生产。

2.乙方在竞买前已对拟采伐山场的木材进行了自主调查，负有事前注意义务，伐区的采伐设计误差风险由乙方承担。木材生产、销售数量实行“上封顶下不保底”，即：“上封顶”为实际出材量不得超过采伐证审批数量；“下不保底”为实际出材量少于采伐证审批数量的，竞买木材款不得减少，乙方不能向甲方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甲方不负退款责任。乙方在实施采伐前应设立暂缓采伐地块，暂缓采伐地块的面积必须占伐区拨交面积的10%以上，当实际出材量超过审批数量10%以内的，乙方应向甲方交纳超量部份木材款（按成交平均价）；当实际数量超过采伐证审批数量10%以上的，乙方应立即停止采伐，并及时向甲方书面报告，由甲方负责调查设计审批领证，乙方足额缴交超量部分木材价款（即超出数量的木材应按成交价平均价格补交林木补偿金给林场）后方可继续采伐，否则，所造成的一切林政和刑事后果由乙方承担。

3.乙方自行组织木材生产与销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包括各作业工序工资、费用、税收、保险、医疗、工具材料、伐区外花费和管理费等各项支出。

4.乙方必须在拨交的山场四至范围内生产木材，不得越界和超量采伐，否则，按违约处理，甲方有权按每株300元扣除履约保证金，若为故意按成交均价3倍赔偿扣除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移送执法部门处理。乙方因木材生产需要在伐区外开设集材道，属甲方辖区内，乙方需提供用地书面申请，由甲方协助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且用地范围内应采伐的林木由乙方承包生产销售，并向甲方交纳相应木材款。

伐区内墓周围林木、林缘毛竹等，由乙方自行协调、处理，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属甲方辖区外的林地、林木采伐审批手续由乙方自行办理，其关系的协调及所需费用由乙方自己负责。

5.乙方必须按技术规程做好伐区作业质量，地径30cm以上的树木，伐根高度不超10cm；其它伐根高度不超5cm。杉木伐根要与上坡地平；尾径4cm，长度在2m以上的木材应清理下山。松木应按照“510·清干净”标准，即伐桩高度低于5厘米，清理山场1厘米以上的松树枝丫，死亡松树全部清零。
6.乙方调运木材时，必须通知甲方并由甲方指派木材检验员到现场检尺后才能装车，开具码单后，才能运行。若没有按照约定通知甲方到场检尺而擅自调运木材的，按盗窃论处，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乙方在木材检验地点需配备木材检验所需梯子、桌子、安全帽等设备。乙方须提供木材承运车辆号牌的有效证件，否则，甲方有权不予木材检验。乙方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守法经营。乙方必须做好安全工作，在木材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及其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

特别注意：乙方不得利用放行指标非法收购非成交伐区生产的木材
7. 乙方在实施采伐前应设立暂缓采伐地块，暂缓采伐地块的面积必须占伐区拨交面积的10%以上。预计出材超审批数量10%以上的，乙方应立即停止采伐，并及时向甲方书面报告，由甲方负责调查设计审批领证后，乙方足额缴交木材价款方可继续采伐。

8.标的物中的马尾松属于检疫管理对象，根据《福建省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伐区内的松木受让方必须严格按寿宁县林业局疫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采伐、运输、销售，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采伐疫木必须坚持以封闭疫木为前提，乙方负责对采伐作业人员进行指导和实施全过程监管，防止采伐木流失。

为防止运输过程中疫情外溢，所有采伐的松木均参照松材线虫病疫木管理，实行安全利用，不得擅自外调，松疫木须运至景山疫木加工点（寿宁县绿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加工场所及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松疫木须运至山场就近疫木加工点，并且将与加工企业签订购销合同交于林场，否则林场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要落实专人押运，定时间、定线路。疫木运出山场时，应在疫木两端横切面喷红漆标志，疫木不得运往非疫点乡镇实施除害处理，也不得途径非疫点乡镇。运输时松木外表面必须遮盖，捆紧，避免松木丢失，运输途中不得装卸货物及长时间停靠。

县内运输松木凭《松材线虫病检疫处理通知单》，按照通知单载明的调运数量、到达时间、运输工具及车号、运输线路运输。松木及薪材调运限于当年10月至12月底完成。建立健全松木调运、加工登记台账，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调运情况。采伐作业及山场剩余物清理必须于当年10月至翌年3月底完成。

9.乙方必须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木材生产销售，逾期未完成，按放弃生产销售处理，甲方不承担相应责任。2025年12月31日前按伐区作业质量要求完成伐区清理，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乙方没有按伐区作业质量要求完成伐区清理的，扣除乙方合同履约保证金贰万元。

10.乙方应根据生产需要，组织年龄在18—60周岁、身体健康、反应灵敏的男性工人，并经安全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特殊工种必须持证上岗，确保生产安全。

特别注意：乙方应以木材生产承包企业名义为从业人员全员办理工伤保险（保额须在100万元以上）和安全培训（主要是培训人员花名册、培训人员签到表、培训内容及培训考试卷、“三工”管理卡等培训资料）。

11.乙方须遵守安全野外用火规定，禁止在伐区内吸烟，做好用火安全。如因野外用火不当引发的森林火灾事故，其民事及刑事责任由乙方承担。

特别说明：采伐期间要特别注意伐区内供电线路安全。

12.乙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木材采伐运输安全通则（GB14192—2005）》等法律规章规定，并在伐区现场设立安全警示标志，木材生产活动中应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经常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整改；负责木材生产销售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搞好生产安全。乙方在木材生产中发生的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乙方在木材生产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其民事和行政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13.乙方应自行化解、处理涉村涉民利益关系以及各种村民提出的纠纷问题；自行解决木材生产、销售过程中所涉及的征占用林地、坟地、墓树、农田、过田过路过桥（含村道）等问题，协调理顺涉及到农田、水渠、果树、农作物、农村饮用水安全、工业用水安全等关系，注意保护伐区内蓄水池、（埋）水管等，因生产造成损害的，由乙方自行协调、处理，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伐块所涉及纠纷及安全事故由供应方自行解决，林场不承担相应责任。
特别说明：①田边或山边属于村民栽植的林木、毛竹等，施工作业时不可损坏。如造成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并承担林政风险；②施工作业时，如占用农田、道路等或将石头、泥土、树梢、枝叶等丢弃到农田边（内）和伐后的农田、道路、水渠（水沟）等恢复工作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处理。如发现未及时处理（赔偿），验收后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③林缘边不同林相的林木也不属标的物。

14.乙方自行处理涉及到国防线路、高压线路、蓄牧养殖场、果场等单位的关系。

三、合同保证金和违约责任

双方签订合同时，乙方需向甲方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元（**万元整）与安全生产保证金人民币****元（****元整），做为木材生产质量、销售进度、安全生产及林政管理保证金。待项目施工完成且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无息退还，乙方未能完成合同履约，甲方有权没收合同履约保证金。

1.乙方如未按约定完成木材生产任务、作业质量经验收不符要求、出现越界和超量采伐等情况，乙方自愿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壹万元，甲方有权直接在其合同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甲方对伐区作业现场《安全生产技术交底告知书》中指明问题，乙方未能及时整改的，按违约处理，每次处理违约金100元；对未穿戴劳保用品、重叠作业、随集材车上、下山等“三违”行为的，按违约处理20-500元/人次，从合同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3.乙方标的物中含有松材线虫病疫木的，需按《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工作的通知》闽林【2022】1号文的精神，进行采伐、运输和除治，否则，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或有扩散危险的，乙方需负全部责任。
4.乙方未能在 2025年 12 月 31 日前按伐区作业质量要求完成伐区清理，按违约处理，每逾期一天，甲方有权收取剩余木材违约金0.5元/m3。乙方未能在 2025年 12 月 31 日前生产销售木材，按违约处理，每逾期一天，甲方有权收取木材违约金100元/天。
5. 乙方不得转让成交标的，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约，乙方需支付甲方违约金人民币******元（****万元整），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如乙方违约，甲方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四、本合同附件即《竞买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六、本合同一式陆份，由甲方执伍份，乙方执壹份，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附：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运输管理告知书。

甲方：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附件
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运输管理告知书

*****************公司：

松材线虫病是极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森林病害，是我国最为严重的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由于我县（市、区）是松材线虫病疫区，松林采伐、 山场管理、松木运输和除害处理必须按法律法规等规定进行。为防止疫情 扩散传播，维护您们的知情权益，现就松木采伐、运输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采伐乡镇类型：采伐松疫木地点 乡（镇）属于 是 疫点乡镇。
2．采伐时间：采伐时间：疫点乡镇疫木采伐时间为当年的 10 月至翌年的 3 月， 个别未完成采伐的小班，采伐必须在翌年 10 月开始至 11 月 30 日完成。 非疫点乡镇且未出现不明原因枯死松树的小班可全年采伐。
3．采伐山场疫木除害处理要求：所有采伐山场的伐桩高度不超过 5 厘米。疫点乡镇采伐山场（含非疫点乡镇有枯死松树分布的采伐山场）直 径超过 1 厘米的枝桠必须全部烧毁处理，枯死松树的伐桩必须剥皮并药物 除害处理。采伐下的松木必须有专人看管。发现群众捡拾偷盗疫木、枝桠， 应及时报告林业主管部门。 
4．运输要求：疫木须凭《检疫处理通知单》运到指定的除害处理场 （点），一车一单运输；疫点乡镇内的松木运出采伐山场必须在两端横断 面喷涂红漆。

5．法律责任：不按要求采伐、运输疫木，或擅自捡拾、存放、处理、 加工和利用疫木及其剩余物等，将视情节轻重，按照《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给予最低一千元最高二十万元的处罚。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扩散或有扩散危险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6．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和采伐申请单位（个人）各执一份。

采伐申请单位（个人）悉知上述内容，签字确认：

电话（手机）：            身份证号码：

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盖章）

                           年    月    日
